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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质检总局关于发布《压力容器监督检验规则》等 2 个安全技术规

范、6 个修改单及废止 1 个安全技术规范的公告》（2013 年第 191 号） 

 

  2013 年第 191 号  

  质检总局关于发布《压力容器监督检验规则》等 2 个安全技术规范、6 个修改

单及废止 1 个  

  安全技术规范的公告  

  根据电梯检验工作开展情况，质检总局对《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

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TSG T7001-2009)、《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消

防员电梯》(TSG T7002-2011)、《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防爆电梯》(TS

G T7003-2011)、《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液压电梯》(TSG T7004-2012)、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TSG T7005-2012)和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杂物电梯》(TSG T7006-2012)的部分内容进行

了修改。现将该 6个规则第 1号修改单予以公布，修改内容自 2014 年 3 月 1日起施

行。 

附件：1.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TSG T7001-2009）第 1 号修改单  

        2.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消防员电梯（TSG T7002-2011）第 1 号修改单  

        3.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防爆电梯（TSG T7003-2011）第 1 号修改单  

        4.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液压电梯（TSG T7004-2012）第 1 号修改单  

        5.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TSG T7005-2012）第 1 号修

改单  

        6.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杂物电梯（TSG T7006-2012）第 1 号修改单  

 

质检总局  

  20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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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防爆电梯》 

(TSG T7003-2011)第 1号修改单 

(对 2011年 8月第 1版的修改) 

 

一、正文修改 

1. 第五条修改为：“实施防爆电梯安装、改造或者重大维修的施工单位(以下简称

施工单位)应当在按照规定履行告知后、开始施工前(不包括设备开箱、现场勘测等准备

工作)，向检验机构申请监督检验；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在电梯使用标志所标注的下次检

验日期届满前 1个月，向检验机构申请定期检验。” 

2. 第八条第(二)项修改为：“对于防爆电梯改造和重大维修过程，除对改造和重大

维修涉及的附件 B 中所列的项目进行检验之外，还需对附件 C 所列项目(前述改造和重

大维修涉及的项目除外) 进行检验，检验的内容、要求和方法按照附件 A的规定；” 

3. 第十三条修改为：“检验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资格考核的规

定，取得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相应资格证书后，方可以从事批准项目的防爆电梯检验工

作。现场检验至少由 2名具有电梯检验员或者以上资格的人员进行，检验人员应当向申

请检验的防爆电梯施工或者使用单位(以下简称受检单位)出示检验资格标识。现场检验

时，检验人员不得进行防爆电梯的修理、调整等工作。” 

4. 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要求测试数据项目的检验结果与自检结果存

在多处较大偏差，或者其他项目的自检结果与实物状态不一致，质疑相应单位自检能力

时；” 

5. 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检验工作(包括第十七条规定的对整改情况的确认)完

成后，或者达到《通知书》提出时限而受检单位未反馈整改报告等见证材料的，检验机

构必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合格”的，还应当同时出具电梯

使用标志。” 

6. 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对于判定为“不合格”或者“复检不合格”的防爆电梯、

未执行《通知书》提出的整改要求并且已经超过电梯使用标志所标注的下次检验日期的

防爆电梯，检验机构应当将检验结果、检验结论及有关情况报告负责设备使用登记的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对于定期检验判定为“不合格”的防爆电梯，检验机构还应当告

知使用单位立即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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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 A修改 

(一)“项目及类别”栏修改 

“3.9 制动装置 C”修改为“3.9 制动装置 B” 

(二)“检验内容与要求”栏修改 

1. 1.1(3)修改为：“产品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并应注有制造许可证明文件编

号、该防爆电梯的整机防爆标志、产品出厂编号、主要技术参数、额定压力(如果有)；

以及门锁装置、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如果有)、轿厢上

行超速保护装置、驱动主机、控制柜等安全保护装置、主要部件和液压式防爆电梯液压

泵站、液压缸、液压油的型号，以及这些产品的编号(门锁装置除外)和防爆电气部件编

号、防爆标志和防爆合格证号等内容，并且有防爆电梯整机制造单位的公章或者检验合

格章以及出厂日期；” 

2. 1.1(4) 修改为：“控制柜、制动器、电动机等防爆电气部件的防爆合格证，液

压泵站(如果有)的防爆合格证等；” 

3. 1.2(4)修改为：“施工过程记录和由整机制造单位出具或者确认的自检报告，

检查和试验项目齐全、内容完整，施工和验收手续齐全；” 

4. 3.9.1增加一项：“(5) 制动器应当动作灵活，制动时制动闸瓦(制动钳)紧密、

均匀地贴合在制动轮(制动盘)上，电梯运行时制动闸瓦(制动钳)与制动轮(制动盘)不发

生摩擦；并且制动闸瓦(制动钳)以及制动轮(制动盘)工作面上没有油污” 

3.9.1(5)最后增加“；” 

5. 4.13.1(3)修改为：“缓冲器应当固定可靠、无明显倾斜,并且无断裂、塑性变

形、剥落、破损等现象；缓冲器与轿厢和对重碰撞面应采取无火花措施；” 

6. 5.6.1中“曳引式防爆电梯轿厢有效面积应当符合下述规定”修改为：“曳引式 

防爆电梯和液压防爆客梯有效面积应当符合下述规定。下述各额定载重量对应的轿厢最

大有效面积允许增加不大于所列值 5%的面积：” 

7. 5.6.2修改为：“液压式防爆货梯轿厢的有效面积应当符合下述规定：  

Q S Q S 
400 1.68 1000 3.60 
450 1.84 1050 3.72 
525 2.08 1125 3.90 
600 2.32 1200 4.08 
630 2.42 1250 4.20 
675 2.56 1275 4.26 
750 2.80 1350 4.44 
800 2.96 1425 4.62 
825 3.04 1500 4.80 
900 3.28 1600 5.04 
975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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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7：超过 1600kg 时，每增加 100kg，面积增加 0.40 m2。对中间载重量，其

面积由线性插值法确定。” 

8. 5.6.3修改为： 

“曳引式杂物防爆电梯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轿底面积不得大于 1.0m2，轿厢深度不得大于 1.0m，轿厢高度不得大于 1.20m。 

“如果轿厢由几个固定的间隔组成，且每一间隔都满足上述要求，则轿厢总高度允

许大于 1.20m。”  

9. 5.8中的“轿厢内应当装设符合下述要求并符合本规则防爆技术要求中相关要求

的紧急报警装置和应急照明：”修改为“轿厢内应当装设符合下述要求和本规则中相应

防爆技术要求的紧急报警装置和紧急照明：” 

10. 5.11.2修改为： 

“曳引式杂物防爆电梯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如果轿厢、对重之下有人能够到达的空间，则应在轿厢、对重上设置防爆型

安全钳； 

“(2)安全钳上应当设有铭牌，标明制造单位名称、型号、规格参数和型式试验机

构标识，铭牌、型式试验合格证内容与实物应当相符； 

“(3)轿厢上应当装设一个在轿厢安全钳动作以前或者同时动作的电气安全装置，

该电气安全装置应当符合本规则中相应的防爆技术要求； 

“(4)安全钳工作面应当采用无火花材质或者采取无火花措施。” 

(三)“检验方法”栏修改 

1. 3.9增加“(4)目测制动器动作等情况” 

3.9(3)最后增加“；” 

2. 4.13.1修改为： 

“现场目测或者按以下方法检查： 

“(1)对照检查缓冲器型式试验合格证和铭牌或者标签； 

“(2)目测缓冲器的固定和完好情况及碰撞面无火花措施；必要时，将限位开关(如

果有)、极限开关短接，以检修速度运行空载轿厢，将缓冲器充分压缩后，观察缓冲器

有无断裂、塑性变形、剥落、破损等现象； 

“(3)目测耗能型缓冲器的液位和电气安全装置； 

“(4)目测对重越程距离标识；定期检验时，查验当轿厢位于顶层端站平层位置时，

对重装置撞板与其缓冲器顶面间的垂直距离” 

3. 5.8 修改为：“接通和断开紧急报警装置的正常供电电源，分别验证紧急报警装

置的功能；断开正常照明供电电源，验证紧急照明的功能” 

4. 10.3 修改为：“轿厢分别装载额定载重量的 30%、40%、45%、50%、60%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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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全程运行，当轿厢和对重运行到同一水平位置时，记录电动机的电流值，绘制电流-

负荷曲线” 

5. 10.4(2)修改为：“定期检验：轿厢空载以检修速度运行，人为分别使限速器和

安全钳的电气安全装置动作，观察轿厢是否停止运行；然后短接限速器和安全钳的电气

安全装置，轿厢空载以检修速度向下运行，人为动作限速器，观察轿厢制停情况” 

6. 10.5修改为：“轿厢空载以检修速度运行，人为分别使限速器和安全钳的电气安

全装置(如果有)动作，观察轿厢是否停止运行；短接限速器和安全钳的电气安全装置(如

果有)，轿厢空载以检修速度向上运行，人为动作限速器，观察对重(平衡重)制停情况” 

7. 5.11、9.9、9.11中的“注 A-9” 、“注 A-10”、“注 A-11”分别修改为“注 A-8” 、

“注 A-9”、“注 A-10” 

 

三、附件 B、C、D、E、F、G修改 

1. 删除附件 B、C、D、E、F、G检验结论页中“整机防爆合格证号” 

2. 附件 B、C、D、E、F、G检验结论页中“规格型号”修改为“型号” 

3. 附件 B、C中 3.9.1的“检验类别”修改为“B”，并增加一项，“(5)制动器动作

等情况” 

4. 附件 B、C中 3.10.1(2)修改为：“紧急电动运行装置” 

5. 附件 B、C、D、E 中 4.13.1(3)修改为：“缓冲器固定和完好情况及碰撞面无火花

措施” 

6. 附件 B、C、D、E中 5.10修改为：“超载保护装置” 

7. 附件 B、C、D、E中 7.3修改为：“防止门夹人保护装置” 

8. 附件 B，注 B-2 的内容修改为：“检验报告中的下次检验日期精确到月，只填写

至检验日期下一年度的当月。下次检验日期以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的检验合

格日期为基准计算。” 

9. 附件 C、E中在序号 26后增加一项：序号 27，“4.7 轿厢与井道壁距离”，检验

类别为“B” 

10. 附件 C中删除注 C-2，原“注 C-3”、“注 C-4”改为“注 C-2”、“注 C-3”；增加

注 C-4：“注 C-4：检验报告中的下次检验日期精确到月，只填写至检验日期下一年度的

当月。” 

11. 附件 D 中注 D-2 的内容修改为：“检验报告中的下次检验日期精确到月，只填

写至检验日期下一年度的当月。下次检验日期以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的检验

合格日期为基准计算。” 

12. 附件 E 中删除注 E-2，原“注 E-3”改为“注 E-2”；增加“注 E-3：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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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下次检验日期精确到月，只填写至检验日期下一年度的当月。” 

13. 附件 F 中注 F-2 的内容修改为：“检验报告中的下次检验日期精确到月，只填

写至检验日期下一年度的当月。下次检验日期以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的检验

合格日期为基准计算。” 

14. 附件 G中删除注 G-2，原“注 G-3”、“注 G-4”改为“G-2”、“注 G-3”；增加“注

G-4：检验报告中的下次检验日期精确到月，只填写至检验日期下一年度的当月。” 

15. 报告中序号增加，其他序号也以此相应进行改动。  

 

四、附件 H修改 

1. 附件 H表格中的内容修改为： 

问题和意见： 

 

 

 

检验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机构公章或检验专用章) 

 

受检单位接受人：                         日期：          年   月   日 

受检单位联系电话： 

处理结果： 

 

 

 

受检单位负责人：                                      (受检单位公章) 

维护保养单位负责人(如涉及)：                       (维护保养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 检验报告格式(附件 B、C、D、E、F、G)根据修订内容做相应编辑调整和修改。 

 


